仓库租赁协议
甲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
乙方：济南博研科技能源有限公司
    根据甲乙双方签订的《“第三方物流”服务协议》，经双方协商，就甲方租赁乙方仓库一事达成以下协议：
1、 甲方租赁乙方仓库 150平方米，用于存放甲方为济南卡车公司供应的产品件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负责该产品件的保管，因保管不善出现的质量问题和产品丢失由乙方负责。
3、 甲方每季度与乙方核对账目，在核对无误后在每季度初月的10日前将上季度对账证明加盖公章后返回至乙方。
4、 仓库租赁费用为0.6 5元/天.平方米，仓储费用必须每半年结算，由甲方开具费用发票（先付费后使用），甲方在收到乙方发票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相关费用。
5、 本协议作为双方签订的《“第三方物流”服务协议》的附件。
6、 本协议有效期自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。
7、 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8、 其他未尽事宜，有双方协商解决。
甲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乙方：济南博研科技能源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南博研科技能源有限公司

